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新写作申请表
       填表时间: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 名
	
	学　号
	

	层 次
	
	入学年
	

	专业名称
	
	教学点名称
	

	原指导老师
	
	联系电话
	

	原论文题目
	

	是否原题写作
	  ¨否        ¨是

	重新写作
新的论文题目
	

	重新写作
的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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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教学点
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点盖章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学院
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说明: 
一、本表一式两份, 一份上交教学站审批存档, 一份盖章上交学校审批存档。
二、“是否原题写作”,  此项请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写。
（1）学生选择继续用原来的论文题目写作，选择“是”
直接填写原来的论文题目, 聘请原来的指导老师从“题库”中选择出来, 单独通知学生选题。
（2）如果不继续用原来的论文题目进行写作，选择“否”
·  没有具体指定的论题 
申请表中“重新写作新的论文题目”不需要填写,  可直接跟着下一届学生 安排写作计划时, 在系统中随机选题；
·  已有具体指定的论题 
把新的论文题目填写在表格“重新写作新的论文题目”一栏中, 由指导老师把新论题上传至系统中, 学校安排论题审核。如审题不通过, 学生需重新拟题； 审题通过, 单独通知学生选题。
三、学生填写完所有申请表内容再打印两份纸质表格,  “本人签名”要求必须学生本人手写签字, 上交到教学站。
四、教学站收到学生纸质重修申请表后, 核实表格信息,  跟学生确认申请后, 在系统中初审通过, 如未收到学生纸质申请表格, 一律不能操作“通过”。
